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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何潤生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局 對 立 法 會 2024 年 1 月 15 日 第

082/E70/VII/GPAL/2024號函轉來何潤生議員於2024年1月3日提出，行政長官

辦公室於2024年1月16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答覆如下： 

特區政府一直致力促進體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，循多渠道豐富及優化體

育軟硬件資源，重視居民對體育空間的不同使用需求，致力為居民提供參與

各類體育活動的條件，養成“終身體育”的健康生活模式。

為持續優化本澳的公共體育設施，特區政府透過興建新場館及重建舊有

場館等方式，滿足居民對體育空間的不同需求，體育局亦積極配合本澳城市

規劃或大型項目建設計劃，從自身職能範圍提出興建多功能形式的體育設施

的建議，而現正進行的東區-2地段的體育設施項目，就是依循上述建議方向

建造的多用途綜合體育中心，將能為居民、學校、團體等不同單位提供不同

類型的體育空間。

為促進大眾體育及競技體育雙軌並行發展，體育局因應轄下體育設施的

性質及條件，合理編排各場館的使用時間，提供予公眾使用，亦為各項大型

體育盛事或具公共利益的活動提供適合的場地，以充分善用公共體育資源。

同時，體育局亦持續完善轄下體育設施、設備及使用流程，透過提供多項電

子服務，便利居民使用，並利用實時資訊系統，分流居民到不同的場館，以

平衡各體育設施的使用情況。此外，體育局亦積極呼籲本澳具條件的機構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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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開放轄下體育場地予公眾使用，以協力為居民提供更多體育鍛鍊的場

地。現時，本澳亦有不少符合國際標準的體育場地和綜合度假休閒企業的配

套設施，具備舉辦各種不同類型體育活動的條件。為助力“1+4”經濟適度多

元發展，着力打造“體育之城”，體育局近年積極爭取更多國際性大型體育盛

事落戶澳門，並結合體育、旅遊和文化元素來增強體育盛事的品牌效應。

另一方面，體育局一直循各種途徑向不同年齡層的居民推廣各類合適的

體育活動，並因地制宜為居民提供多元的運動空間。正在籌建的東區-2地段

的多用途綜合體育中心、原逸園狗場及蓮峰體育中心地段的市民運動公園等

體育設施，將能為居民、學校、團體等不同單位，提供進行各種不同類型體

育活動的條件，有助推進本澳體育事業的可持續發展。

局長

潘永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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